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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6 月 3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并通过电话进行确认，于 2020 年 6 月 8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12 名，实际出席 12 名。 会议由公司董事

长鲍林强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就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标的资产业绩受疫

情影响情况的说明》。

表决结果：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代表
的 100%。

疫情的发生短期影响了标的公司的经营业绩，但该等影响为暂时性影响，标的
公司 2020 年 4 月已实现单月同比增长，并制订了后续业务拓展的可行措施，承诺
业绩具有可实现性。 标的资产未发生减值，疫情不会对标的资产估值和交易作价产
生影响。 因此，疫情对标的公司业绩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本次交易方案无需调整。

三、备查文件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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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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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去世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代表监事方胜先生于
2020 年 6 月 6 日因突发疾病不幸去世。

方胜先生在任职公司监事期间，爱岗敬业、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的经营
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公司及公司监事会对方胜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
贡献和努力深表感谢，公司及全体员工对方胜先生的去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家
人表示深切慰问。

方胜先生去世后，公司监事会成员减少至 2 人，低于《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公
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章程》规定进行选举工作并及时公告。 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全体员工将继续致力于公司发展，公司的经营活动不
会因此受到影响。

特此公告。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 年 6 月 8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期业绩预计及修正情况

如下：
（一）业绩预告期间
本期业绩预告对应的期间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二）前次业绩预计情况
公司在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预计的业绩情况为： 预计 2020 年半年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同比上升 10%至 30%； 预计 2020 年半年度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同比上升 40%至 60%。

（三）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本期修正后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25%-40% 盈利：40,235.11万元
盈利：50,293.89万元-56,329.15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60%-80%
盈利：27,076.36万元

盈利：43,322.17万元-48,737.44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期修正后的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公司主要产品的在手订单充足，生产经营情况好于预期。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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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6 月 8 日（星期一）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6 月 8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8 日 9:

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8 日 9:15-15:

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天马路 79 号华数数字电视产业

园 A 座 209。
（3）会议召开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表决

方式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
准。

（4）召集人：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数传媒”或“公司”）董事
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鲍林强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权登记日：2020 年 6 月 3 日（星期三）。
（7）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47 名，代表股份 315,933,793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2.041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5,216,0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363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6 人，代表股份 310,717,793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21.6777％。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如下

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15,473,3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543％；反

对 460,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5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
况：同意 28,802,3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4267％；反对 460,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73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为需以特别决议形式通过的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
案》；

（1）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和交易标的
表决结果：同意 315,473,3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543％；反

对 460,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5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
况：同意 28,802,3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4267％；反对 460,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73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为需以特别决议形式通过的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2）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 315,473,3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543％；反

对 460,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5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
况：同意 28,802,3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4267％；反对 460,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73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为需以特别决议形式通过的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3）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 315,473,3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543％；反

对 460,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5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
况：同意 28,802,3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4267％；反对 460,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73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为需以特别决议形式通过的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4）交易价格、发行股份的数量及支付的现金
表决结果：同意 315,473,3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543％；反

对 460,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5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
况：同意 28,802,3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4267％；反对 460,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73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为需以特别决议形式通过的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5）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 315,473,3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543％；反

对 460,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5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
况：同意 28,802,3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4267％；反对 460,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73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为需以特别决议形式通过的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6）股份锁定期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315,483,5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575％；反

对 450,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2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
况：同意 28,812,5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4615％；反对 450,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38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为需以特别决议形式通过的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7）过渡期间损益的归属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315,483,5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575％；反

对 450,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2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
况：同意 28,812,5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4615％；反对 450,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38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为需以特别决议形式通过的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8）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 315,483,5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575％；反

对 450,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2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
况：同意 28,812,5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4615％；反对 450,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38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为需以特别决议形式通过的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9）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315,483,5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575％；反

对 450,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2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
况：同意 28,812,5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4615％；反对 450,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38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为需以特别决议形式通过的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10）本次方案及其它相关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315,483,5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575％；反

对 450,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2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
况：同意 28,812,5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4615％；反对 450,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38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为需以特别决议形式通过的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15,473,3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543％；反
对 460,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5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

况：同意 28,802,3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4267％；反对 460,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73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为需以特别决议形式通过的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
补充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15,473,3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543％；反
对 427,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352％；弃权 33,4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33,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
况：同意 28,802,3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4267％；反对 42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592％；弃权 33,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33,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41％。

该议案为需以特别决议形式通过的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
补充协议二〉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15,473,3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543％；反
对 460,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5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
况：同意 28,802,3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4267％；反对 460,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73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为需以特别决议形式通过的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15,473,3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543％；反

对 460,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5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
况：同意 28,802,3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4267％；反对 460,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73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为需以特别决议形式通过的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符合〈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相关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15,473,3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543％；反
对 460,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5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
况：同意 28,802,3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4267％；反对 460,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73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为需以特别决议形式通过的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符合〈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相关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15,473,3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543％；反
对 460,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5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
况：同意 28,802,3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4267％；反对 460,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73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为需以特别决议形式通过的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15,506,7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648％；反
对 427,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35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
况：同意 28,835,7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408％；反对 42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59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为需以特别决议形式通过的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履行法定
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15,483,5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575％；反
对 416,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319％；弃权 33,4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33,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

况：同意 28,812,5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4615％；反对 416,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243％；弃权 33,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33,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41％。

该议案为需以特别决议形式通过的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有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15,473,3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543％；反
对 427,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352％；弃权 33,4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33,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
况：同意 28,802,3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4267％；反对 42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592％；弃权 33,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33,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41％。

该议案为需以特别决议形式通过的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
评估目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15,473,3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543％；反
对 416,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319％；弃权 43,6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33,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
况：同意 28,802,3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4267％；反对 416,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243％；弃权 43,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33,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90％。

该议案为需以特别决议形式通过的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本次交易审计机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相关报告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15,473,3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543％；反
对 427,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352％；弃权 33,4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33,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
况：同意 28,802,3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4267％；反对 42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592％；弃权 33,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33,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41％。

该议案为需以特别决议形式通过的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14、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并购重组摊薄当期每股收益的填补回报安排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315,483,5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575％；反
对 416,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319％；弃权 33,4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33,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
况：同意 28,812,5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4615％；反对 416,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243％；弃权 33,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33,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41％。

该议案为需以特别决议形式通过的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15、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组方案部分调整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315,483,5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575％；反
对 372,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80％；弃权 77,3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77,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4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
况：同意 28,812,5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4615％；反对 372,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743％；弃权 7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77,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642％。

该议案为需以特别决议形式通过的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关联股东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东方星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
省发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对上述全部议案均回避表决。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声、王为；
3、结论性意见：
华数传媒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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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映科技”）于 2020 年 3
月 19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东所持部分股份将被司法变卖的公告》。 福建省福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4 月 7 日 10 时起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对公司第一

大股东中华映管（百慕大） 股份有限公司名下持有之华映科技股票共 153,000,000
股进行变卖（上述股票拆分成 8,300 万股、7,000 万股两笔同时挂网；网络司法变卖
期为 60 天，如有竞买人在 60 天内变卖期中的任一时间出价，则变卖自动进入到 24
小时竞价倒计时，与延时除外，具体详见公司 2020-017 号公告）。 根据淘宝网司法
拍卖网络平台页面显示的变卖结果，本次变卖未能成交。

截至本公告日,华映百慕大持有华映科技 687,289,715 股，占华映科技总股本的
24.85%，其中 282,600,000 股（占华映科技总股本 10.22%）已进入司法拍卖/变卖程
序（包括本次未成交的 5.53%，及仍尚处于司法变卖状态的 4.69%）。

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
述媒体披露的内容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映科技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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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变卖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易盛兰女士递交的辞职报告， 易盛兰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职务，辞职后，易盛兰女士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有关规定，易盛兰

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
开展。

截止本公告日， 易盛兰女士持有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
尚未解除限售的 2.04 万股限制性股票，占公司总股数的 0.003%，根据《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因其离

职将不具备激励资格， 公司将在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后回购注销其已获授尚未解锁
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将尽快聘任
符合任职资格的人员担任证券事务代表。

易盛兰女士在其任职期间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易盛兰女士任职证券事务代
表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818 证券简称：富森美 公告编号 :2020-048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2017 年 5 月 15 日
召开的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 2017 年授信额度及新增直
接融资注册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增加注册额

度 20 亿元人民币的中期票据，并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实际资金需求，在中国银行
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有效期内择机分期发行。

2018 年 6 月 4 日至 6 月 5 日， 公司按相关程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
行了 2018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简称 ：18 鲁西化工 MTN001， 债券代码 ：
101800663），发行规模为 10 亿元人民币，发行期限为 3 年，发行价格面值为 100 元

人民币，票面年利率 5.57%，上述资金已于 2018 年 6 月 6 日全部到账，付息日为存
续期内每年的 6 月 6 日。 主承销商是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5 日公司完成了该期中期票据的付息工作， 支付利息金额人民币
5570 万元。

本次中期票据具体付息情况详见上海清算所（www.shclearing.com）和中国货币

网（www.chinamoney.com.cn）。
特此公告。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2020 年付息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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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
通知书》（200989 号）（以下简称“通知书”）。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南兴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
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 30 天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
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在对相关
问题落实后以公告的形式披露反馈意见回复， 并在规定的期限内及时将有关材料

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及最

终获得核准的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
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
产量（辆） 销量（辆）

本月 去年同
期 本年累计 去年同期累

计 本月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同期累
计

重庆长安 56,059 34,416 221,984 272,405 48,023 34,033 217,307 255,304
河北长安 9,831 8,639 30,685 42,070 9,478 8,440 31,087 41,109
合肥长安 19,157 7,085 77,495 29,968 21,718 7,223 80,523 28,612
长安福特 24,912 8,398 54,932 57,133 24,402 7,418 75,323 59,015

长安马自达 13,581 7,862 45,649 49,755 14,326 9,522 43,427 51,517
其他 59,801 50,074 194,962 248,386 56,065 46,156 188,919 243,742
合计 183,341 116,474 625,707 699,717 174,012 112,792 636,586 679,299

注：①上述销量数据为快报数，未经过本公司审计师确认，或会予以调整并有
待最终确认。

②由于江铃控股有限公司、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股权变更完成，公司
产销数据不再包含江铃控股有限公司、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的销量，并对
前期数据作出相应调整。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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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 5 月份产、销快报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